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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H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78）

有關遵守不競爭承諾的公告

茲提述叙福樓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刊發日
期爲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五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

誠如招股章程所載，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即叙福樓控股有限公司、黃傑龍先生、
高爵權先生、黃耀鏗先生、廖祥先生、廖志鴻先生、劉廣坤先生、合群控股有
限公司及高秀芝女士（「契諾人」））已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四日以本公司（爲其本
身及作爲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的受託人）爲受益人訂立不競爭契據（「不競爭契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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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契諾人已就其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遵守不競爭契據的
情況向本公司提供書面確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各契諾人就其遵
守不競爭契據中的承諾的情況作出的書面確認，並確認，就彼等所能確認，契
諾人概無違反其於不競爭契據中作出的任何承諾。

承董事會命
叙福樓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黃傑龍教授，太平紳士

香港，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執行董事爲黃傑龍教授，太平紳士、高秀芝女士及
何志偉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爲單日堅先生銀紫荊星章暨香港懲教事務卓越獎章、熊璐珊
女士及洪爲民先生太平紳士。


